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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期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9月15日 

 

 

行政效能督查通报 

 

根据市政府要求，市监察局、市政府督查室于 9 月 10 日至 11

日，对 2015 年第七至十次市长办公会议及其相关专题会议确定事

项落实情况进行了行政效能督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从本次督查情况来看，市长办公会后，各责任单位高度重视，

采取得力措施，全力推进工作落实，总体进展情况较好。如汉滨

区政府负责的兴安初中、黄沟小学建设及区属学校教师选聘，市

财政局负责的资金筹措，市规划局负责的汉江大剧院建设，市教

育局负责的市电教馆、市教研室搬迁，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体育

场建设等工作进展顺利，但也有部分重点项目和工作滞后。 

二、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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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责任落实不力一是责任落实不力一是责任落实不力一是责任落实不力。。。。少数责任单位重视程度不够，履职不到

位，导致部分工作推进不力，进展缓慢。汉滨区政府负责 9 月底

前完成北门社区办公用房腾退，至今未找到房源；负责安远大道

枣园路至东坝小学操场段征地拆迁，涉及 13 户仅 6 户签订征收协

议；负责 9 月底前完成汉滨初中新操场东北角 1 号住宅楼拆迁，

目前尚未制定拆迁安置方案。市住建局负责 9 月份启动安远大道

枣园路至东坝小学操场段建设，仅完成北端 100 米路基土方填筑。

督查中还发现，黄沟西路、香溪书院项目用地存在“两违”问题。 

二是落实力度不大二是落实力度不大二是落实力度不大二是落实力度不大。。。。少数责任单位担当意识不强，措施不力，

对棘手问题有畏难情绪，导致工作效率低。市卫生局负责 8 月底

前完成金州路中心医院、骨科医院门面房腾退，至今未腾退。 

三是协调配合不够三是协调配合不够三是协调配合不够三是协调配合不够。。。。少数责任单位之间沟通不畅，文来文往

多，共同研究解决问题少，影响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市国土局、

市规划局负责滨江 2 号地前期手续办理，市政府今年先后召开 4

次会议进行了专题研究，截至目前仅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高新区管委会、市国土局、市卫生局负责市儿童医院项目征地拆

迁遗留问题，9户地界争议仅解决 3 户。高新区管委会、市发改委

负责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附近小水泥厂关停拆除，目前尚未关

停拆除。 

三、督查要求和建议 

一是各责任单位要进一步细化分解市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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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明确分管领导、责任科室、具体承办人，确保按要求完成任

务。市国土局负责 2015 年 9 月 25 日前完成滨江 2 号地相关手续

办理。 

二是各责任单位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主动作为，敢于担

当，缩短项目前期时间，共同推进重点工作落实。汉滨区政府负

责 2015 年 10 月底前完成安远大道枣园路至东坝小学操场段征地

拆迁，市住建局负责 2015 年 12 月底前完成该路段建设。 

三是加大攻坚破难力度。各责任单位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采取得力措施，逐项破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金州路及骨科医院

临街门面房腾退各责任单位负责在 2015 年 12 月底前全面完成腾

退任务。 

四是市监察局、市政府督查室将对本次效能督查发现问题进

行跟踪督查，对落实不力、整改不到位，导致不能按期完成工作

任务的责任单位、责任人，严格按照《安康市国家公职人员“为

政不为”行为问责实施办法》、《安康市人民政府重点工作公开承

诺事项问效问责办法》相关规定进行问责。市考核办要把行政效

能督查结果作为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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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办公室。 

中省驻安有关单位，各新闻单位。 

 发：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